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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实质性会议 

2012 年 7 月 2 日至 27 日，纽约 

临时议程
*
 项目 2(c) 

高级别部分：年度部长级审查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德意志妇女组

织全国理事会提交的陈述 
 
 

 秘书长收到下列陈述，兹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第 30 和

第 31 段的规定分发。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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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 
 
 

 德意志妇女组织全国理事会是德国妇女协会和男女混合协会中的妇女团体

组成的联合会，代表 1 100 万德国妇女。 

 本组织高度重视千年发展目标特别是目标 3 的实施。本组织不仅监测千年发展

目标，而且还在这方面监测《北京行动纲要》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我们敦促各国政府构思、资助和开展行动，为结束对妇女和女童的歧视而进

行结构变革。 

 多年来，本组织在回答妇女为什么生活贫困和为什么会有更多的妇女晚年生

活贫困的问题方面积累了很好的经验。 

 我们敦促各国政府确保就业和社会保护政策和做法考虑到妇女就业不足以

及妇女在危险工作、非全日工作、收入较低工作和非正规部门占多数的问题。 

 我们敦促各国政府和社会伙伴，如工会和雇主组织，制定缩小男女工资差距

的工资计划。如果这样做不起作用，我们敦促各国政府制定适当的法律。 

 女性贫困的另一个原因是，妇女是儿童和受抚养成年人的照顾者。我们敦促

各国政府制定法律，为调节工作与家庭的责任规定应享权利，如父母双方带薪休

假、为儿童及受抚养成年人提供负担得起的优质照顾、为便利妇女重返劳动力市

场的培训计划。 

 妇女常常从事收入微薄而且没有社会保障的工作。我们呼吁各国政府制定最

低工资法律规定，保证妇女和男子能靠劳动养活自己。我们还敦促各国政府要求

从第一个工作小时开始交纳社会保障金。这样的规定可以防止老年贫困。 

 我们敦促各国政府制定强制性措施，通过配额、目标、制裁和其他措施，在

企业界推进性别平等。 

 我们敦促各国政府保障移徙妇女和属于少数群体的妇女的权利，她们遭受多

种形式的歧视。 

 我们强调，体面劳动意味着体面的工作条件、工作场所没有性骚扰和体面的

薪酬。这主要涉及社会所需要的专业。我们认为，可持续经济需要一种新的照顾

伦理或分担和公平照顾的社会哲学。为此，需要对社会需要的工作作出新的定义。

这项工作必须由男女和几代人公平分担。纳入妇女的利益和机遇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需要公开讨论如何塑造一个可持续的未来。在这一过程中，政府、议会、

社会伙伴、民间社会和妇女组织必须加强公民塑造社会的能力。 

 

 


